
9月份重点工作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开展局党纪学习教育，对局党纪学习教育进行阶段性总结，同时指导各基层党组织全面复盘总结并做好材料整理归档工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原原本本学习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开展研讨交流，更新完成党建阵地学习园地。

2.持续推进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落实全市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积极推进巡查、经济责任审计相关整改工作。

3.推进机关党建及作风建设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局党纪学习教育，指导相关党支部（总支）有序推进支部换届、委员增补和发展党员等工作。有序推进“双结对、双促进”工作，开展“红色印记”寻访活动。拟制机关工会秋季活动方案，完成年度消费帮扶和2024年度慈善一日捐工作。做好局机关非特约医疗干部健康体检对接保障工作。按要求做好职工、老干部的节日慰问、生日和生病住院慰问等工作。

4.全力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绿化园林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森林防火专项整治等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持续做好强降雨、台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在“贝碧嘉”、“普拉桑”台风影响期间，及时汇总防台风应对措施和相关数据并报送，省住建厅、市应急局等部门共计16次。实行安全生产应急处置排班并张贴值班室，24小时轮流值班。

5.积极做好央督及2023年国家长江经济带警示片问题反馈清单整改工作：持续跟进督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牵头开展自然保护地和林地固体废物非法处置倾倒专项排查工作。

6.推进林长制工作：加快推进省市两级林长制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指导督促高淳区完善挂牌督办问题整改资料并向省林业局积极沟通申请销号。加强宁马毗邻地区联防联控，局主要领导带队赴马鞍山市调研交流。
7.做好重大项目林地使用指标保障：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林地指标保障工作，持续稳妥推进建设项目用林服务保障工作，截至目前，跟进协调省林业局审核同意我市64个项目用林需求，用林面积53.1022公顷。

8.做好城市园林绿化隐患排查以及消险工作：印发2024年8月份考评通报。做好应对多轮强对流、暴雨防范应对行动，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参加市防汛办集中办公及设置局防汛值班，统筹协调处置树木险情。集中开展行道树枯枝断枝专项清理，组织开展游园广场内凉亭设施安全隐患检查。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9.问题图斑整改：按照省林业局部署，开展2024年第1、2期森林督查变化图斑自查核实和2023年森林督查案件查处整改工作，整改完成率达96%。
10.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建设：按照市精细化办印发的2024年园林绿化组精细化项目推进精细化建设。截至目前，六合区方州广场绿化工程等5个项目正在施工, 莲花北苑西侧口袋公园等13个项目已基本完成。推进儿童友好公园建设，牵头省“乐享园林”民生实事工作，截至目前，龙堤路特色街巷整治工程等3个项目正在施工，南京地铁工业大学站口袋公园等2个项目已基本完成。
    11.行道树保护管理：开展杨树治理综合施策方案专家论证工作，调研多地治理杨树飘絮经验，全面了解杨树综合治理路径，提出综合施策实施计划，形成《我市杨树治理综合施策实施计划的报告》。

12.长江大保护：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部署，1-9月超额完成巡护巡航达76次，并依托保护区水域智慧防控系统、岸线监测员巡护常态化监督非法捕捞和垂钓行为。

13.加强江豚保护区保护管理：推进保护区无人机监测、岸线监测、栖息地环境研究与评价等项目。持续开展江豚日常监测。

14.公园管理：印发公园管理第8期考评通报。指导、督促各公园做好安全隐患检查巡查，做好问题隐患整改；做好防雷击排查整治，对园内仿古亭、各类房屋、游乐设施等公共设施做好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5.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和“公园+”创新实践：根据省住建厅“公园生活季”工作要求，配合做好在玄武湖公园举行启动仪式暨首场2024秋季活动。
16.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测：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继续做好候鸟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筹划开展全市鸟类调查工作。持续开展陆生野生动物监测、珍稀陆生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做好野猪种群调控工作，抢抓窗口期去做好夏季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17.科研工作：推进年度市级园林绿化科研项目工作，专题研究成立法桐研究院相关科研工作。
18.行政审批：9月我局共受理审批事项25件。根据《南京市绿化园林局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并到相关区指导相关工作。持续加强和完善窗口服务与管理，进一步做好文明服务工作。会林政处、法规处，对高淳区、溧水区进行自然湿地保护区综合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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